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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含仲裁法）部分在保持占国家司法考试总分值1/8的基础

上，略有扩张趋势.单项选择题（16道）、多项选择题（11道

）、不定项选择题（8道）、简析题（1道）、分析题（一问

），合计分值为83.5分,已接近总分值的七分之一。客观地讲

，在本年度司法考试中，考生如果对民事诉讼理论和制度有

较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能够“活学活用”，就会发现作为第

四卷压轴题目的分析、论述题也可以采用民事诉讼法学的分

析路径或运用民事诉讼法学综合知识来强化分析和论证，如

第七题第二问中提示的法官自由裁量论述角度，完全可以围

绕诉权与审判权的辨证统一关系展开论述；即使选取精神损

害赔偿、人格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企业安保措施等论

述角度，如果能妥当运用民事诉讼法学综合知识以及民事诉

讼实例，会取得非常良好的论证效果。由是观之，依靠民事

诉讼法知识在本年度司法考试中可获分值在110分左右。具体

而言，在本年度的司法考试中对民事诉讼法（含仲裁法）部

分的考查体现出如下特点： 一、 不偏离重心民事诉讼核心制

度与基本程序是民事诉讼法部分的重心，对这部分知识的掌

握程度是衡量考生对这门学科的掌握程度的基本标准。因此

，在历年的司法考试中都体现出不偏离重心的特点和规律。

民事诉讼核心制度包括三大块：主管与管辖制度、当事人与

诉讼代理人制度、证据与证明制度；基本程序指普通程序。

考察上述内容的题目的分值，每年都在30%左右，今年也不



例外。主管与管辖（7分）：第三卷不定项选择题第93、94题

，考察了对有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提起的诉讼的处理，究其实

质，考察的是法院与仲裁委员会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分

工与权限，是主管问题；考察管辖部分的第36、71题，考察

范围涉及到级别管辖、协议管辖、涉外民事诉讼的管辖、督

促程序案件的管辖、运输合同纠纷的地域管辖、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纠纷的地域管辖、一般地域管辖的例外规则、海难救

助费用纠纷的地域管辖。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4分）：

与2004年相比较，今年对这部分知识的考察略有收缩。第43

、50题都涉及到二审程序中的当事人确定问题，其中第43题

涉及到二审程序中能否追加当事人的问题，第50题考察了二

审程序中法人或其他组织分立应如何处理的问题；第 46题考

察了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证据

与证明（8分）：证据与证明制度常有“民事诉讼的脊梁”之

称，今年受到与往年同样的重视。第 42、48、70、77、78题

分别考察了对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如何质证、证

人制度、自认、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环

境污染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普通程序 （7分）：今年对

普通程序的考察显得有些集中，第三卷第35、38题，以及第

四卷简析题第五题第一问，前后三次考察到普通程序中的裁

定问题；第三卷第76题考察了第一审普通程序的受理，这是

一个为大多数考生所熟知的考点；第97题考察了不公开审理

的条件。在今年试题中对执行的考察涉及到的考点有：执行

管辖（第44、80题）、名誉侵权的侵权人不执行生效判决的

处理方式 （第71题）、执行程序的启动、申请执行的期限、

作为执行根据的法律文书的特点（第80题）、执行异议与执



行和解（简析题五），都是对执行制度基本知识的考察。在

今年试题中对仲裁制度的考察涉及到的考点有：仲裁财产保

全（第47题）、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当事人救济

途径的选择 （第49题）、仲裁协议的效力（第74题）、当事

人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的管辖问题 （第79 题），也都是

仲裁制度基本知识的考察，尤其是涉及仲裁协议效力这一基

本知识点的分值居然达到4分。总体上看，可以说基本知识是

考试重心，全面掌握基本知识是过关的根本保障。二、新考

点优于旧考点每年的司法考试大纲都要随着立法状况和司法

状况的发展进行一定的修订，这就会出现一些新考点。应该

说，新考点优于旧考点，已经成为了司法考试当中的一条命

题规律。2003、2004年度对《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

件的若干规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集中

考察体现了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

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04年11月1日生效，在构建和谐社

会的时代背景下，体现人与人和谐相处伦理的调解、和解制

度，毫无疑义地成为本年度考察的重点内容。本年度对调解

、和解制度的考察是全面而深入的，集中在大分值的不定项

选择题部分，不仅考察到诉讼中的调解、和解制度，而且考

察了仲裁中的调解制度。三、综合性考察优于单独考点考察

对考点的覆盖率是衡量司法考试命题水准的基本尺度。在40

道左右的题目中如何才能提高对近1000条民事诉讼法规范的

覆盖率呢？综合考察是一种趋势。综合考察可分为大跨度综

合考察和定位综合考察。今年考察管辖部分的第36、71题是

大跨度综合考察的典型题目，一道题目横贯了级别管辖、协

议管辖、涉外民事诉讼的管辖、督促程序案件管辖的知识点



；另一道题目覆盖了运输合同纠纷的地域管辖、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纠纷的地域管辖、一般地域管辖例外规则、海难救助

费用纠纷地域管辖的知识点。第80题关于执行制度的考察也

属此类。第40题是定位综合考察的典型题目，一道题目覆盖

了关于督促程序的全部重要知识点。综合性考察一方面要求

考生对某一制度或程序能够全面把握其要领，另一方面要求

考生能够以跨越式思维贯通所学知识，打破章节限制。四、

特殊考点优于一般考点。特殊考点是与一般考点相对而言的

，指涉及某一制度或程序的一般规定之外的特殊情形。“由

浅入深”、“由一般到特殊”是认知和学习的一般规律，对

特殊考点的把握程度能够反映考生对知识掌握的全面性和系

统性。今年试题对二审程序的考察充分地体现出特殊考点优

于一般考点的特点，第40、43、45、50、99题分别从不同角度

对二审程序中特殊情形的处理进行考察，这与2004年集中考

察普通程序中特殊情形的处理是一脉相承的。五、理论考察

有深度近年来，司法考试的命题方向正在由单纯操作性向操

作性与理论性相结合转变。今年民事诉讼法（含仲裁法）试

题在客观题部分还是以法规范应用为基础的操作性考察，在

第四卷的主观题部分体现了正在进行的转变。如简析题第五

题的第二问，“如果二审维持原判，潘某在遵守生效判决的

基础上，还可通过何种诉讼手段获得法律救济？”，考察的

是对诉的理论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解。只有对诉的理

论，尤其是诉的构成理论和区别不同的诉的标准有准确把握

，才有正确解答本题的希望，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理解，“一

事不再理”中的“事”指的就是诉，才能最终明确解答本题

的思路。分析、论述题第七题第一问，“请就本案一审判决



、二审判决和再审申请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更

是对考生理论功底的考验，如果对当事人处分权原则尤其是

“辩论主义”缺乏深入理解，对举证责任分配原理没有透彻

理解，只能从常人的正义情感出发，不但不会判断本案一审

判决是错误的，还很可能对该判决拍手称好、大加赞誉，最

终一错俱错，在这一问上可能一分都不得。应当说，今年民

事诉讼法部分的理论考察还是有相当深度的。六、知识考察

与应用能力考察相结合部分参加今年司法考试的考生，对于

民事诉讼法部分颇有一些感慨，觉得相关知识掌握得很熟练

，可是题目却做错了。原因何在？在法律知识的应用能力上

还存在一定欠缺。知识考察与应用能力考察相结合，是作为

职业资格考试的司法考试必然要体现的特征。大陆法系国家

，一般在取得司法职业资格到正式执业之间有非常严格的“

司法职业研修训练”，“司法职业研修训练”旨在提升“入

围者”的实务能力。我国目前的执业前实习制度还远远不足

以与“司法职业研修训练”制度相提并论。这就不可避免地

要求在职业资格考试中更多地渗透考察考生应用能力的因素

。应用能力包括事实判断的能力和法律适用的能力。在熟记

法律规范内容的基础上，还要能对案例事实作出准确判断。

司法考试是命题委员会和考生的“博弈”，在今年的“博弈

”中，再次展示了命题委员会的智慧。如果考生在复习中能

洞悉上述六条命题的特点和规律，在“博弈”中胜出的机率

会大幅度提升。这局“博弈”的最终胜利者是国家的司法制

度。衷心期望所有在“博弈”中胜出的幸运者，为国家司法

制度的完善和高效运转、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为大众接近正

义的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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